中共新野县教育体育局党组

关于县委第四巡察组巡察反馈意见

整改落实情况通报

2025年3月6日至5月6日，县委第四巡察组对县教体局开展了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巡察。2025年6月3日，县委第四巡察组向县教体局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有关规定，现将县委第四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公示如下：

  1.关于“县教体局党组对审计监督反馈的问题未整改”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已按照原始设计整改完毕；二是建设确需要变更设计的，严格按照程序申请实施，教体局发规股认真把关；三是相关人员对变更设计原因写出情况说明；四是对审计、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台账化管理，确保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2.关于“招标人领会贯彻上级关于招投标的新精神新要求有偏差”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教体局党组于6月16日召开了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局党组成员反思查摆了招投标领域存在的短板、不足；二是召开专题学习会，依托“第一议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招投标领域的重要论述；依托“周二教育大讲堂”组织机关股室负责同志等人员，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招投标领域的重要论述及二十届三中全会、二十届中纪委三次全会相关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三是教体局纪检监察室对发展规划股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招投标领域精神学习培训；四是按照上级精神，建立常态化学习培训机制，将招投标法律法规纳入教育系统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的年度必修课；对新任命的校长、总务主任、项目负责人等，必须通过招投标法律知识考试，持证上岗。
  3.关于“招标人在招投标工作中纪法意识淡薄”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6月16日，教体局党组召开了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针对招投标领域法律法规进行了集中学习,并纳入党组学习计划；二是教体局在8月5日至7日举办了新野县中小学校长素质能力提升培训会，会上全县各级各类学校领导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三是主动接受纪检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每季度主动邀请纪检和审计部门对招投标项目开展专项检查，招投标项目均邀请局纪检部门参与，暂未发现问题；四是通过征求各方面意见，教体局领导班子会讨论，制定了《新野县教育系统项目建设管理办法》，项目建设程序严格按照文件规定执行；五是教体局发展规划股相关人员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情况写出情况说明，解释事情原委；六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遗留项目通过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已陆续开始进行招投标手续，20个项目已完成招投标，38个项目正在进行招投标；七是由纪检监察部门对均衡发展期间出现招投标程序不规范的相关责任人追责问责，县纪委已立案调查，发展规划股负责均衡发展项目招投标工作的5名工作人员，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八是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招投标采购专题学习；关键岗位人员（如计财股、发规股、教育发展服务中心、各学校校长等）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专项学习。
4.关于“招标人对招投标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规避监管行为时有发生”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对新野县校园雪亮工程建设服务项目问题进行了核查，在疫情期间，项目本着“特事特办”原则，对相关程序进行了简化。二是由教体局纪检部门相关人员组织发展规划股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招投标领域工作培训，提升招投标工作技能；三是在教育系统开展了警示教育，在新野县中小学校长素质能力提升培训会上，局领导班子成员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主题进行培训，通报了近几年本地招投标领域人员因违规受到处分的具体案例，起到警醒震慑作用。

5.关于“招标人专班机制建设不完善”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成立新野县教育系统自行采购工作专班，制定自行采购方式的具体实施步骤，明确要求各项目学校实行货物、工程和服务自行采购行为时，须成立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询价小组，小组成员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3人以上单数，专家不少于三分之二。评审专家须具有国家认可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且取得相关注册执业资格（如注册建造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会计师等），并满足一定工作年限要求（通常中级职称+注册资格合计需满8年经验）；专家在评标时必须严格遵守回避规定（如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项目前期咨询顾问等）；自行采购须全程接受监督，监督人为教体局纪检室、项目学校主管上级单位等；二是现已实施的自行采购招投标程序，均从外部聘请专家成员参与，已选聘18位专家作为专家库成员；三是现已实施的自行采购招投标程序，均邀请局纪检部门人员列席参与监督。

6.关于“招标工作队伍建设不规范、人员长期不轮岗”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新野县教体局制定并印发了《新野县教育体育局股室人员轮岗制度》，按照制度规定实施轮岗；二是已将原发规股部分工作人员调入教体局其他股室；三是新招聘一名城乡规划专业的公务员到发规股工作；四是已实施的建设项目均邀请局纪检监察部门参与监督，并认真排查发规股工作人员是否与投标企业有利益关系。

7.关于“招标人落实集体决策制度不规范不到位”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5月19日，教体局党组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了2025年校建资金规划使用情况，认真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二是6月24日，教体局党组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了2020年以来的校建项目遗留问题，会议结果上报县政府，县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教育领域遗留项目加快推进实施。

8.关于“招标人组织‘以案促改’工作不扎实，警示教育不深刻”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教体局纪检监察室8月22日从县纪委领回以案促改提醒书并下发，相关单位已按照文件要求完成整改；二是发规股工作人员收到纪检部门下发的关于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案件的处分决定，已按要求开会整改；三是在教育系统开展“以案促改”，深入剖析已发生的违纪违法案件，查找制度漏洞、监管盲区和思想根源，进而推动整个系统的改革、治理和完善，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果。

9.关于“招标人行政管理监督职能缺失”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要求涉事评委对情况作出书面说明，教体局招投标工作不再聘用涉事评委；二是招标现场均由教体局纪检监察室派出监督员现场监督；三是目前招标未出现评分为“0分”或者低于满分60%的现象。

10.关于“违规拆分项目，规避招标程序”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相关学校的招标情况已由当时负责此招标的工作人员作出情况说明；二是经查阅原始材料，工程预算由专业资质咨询造价公司编制。三是目前暂无预警项目，教体局将对今后项目资金严加把控； 四是细化自行采购规范及办法，招投标现场由专家组成员对施工方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进行详细核实。

11.关于“施工合同签订不规范”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项目建设程序按照《新野县教育系统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的规定来实施。二是新实施的建设项目均由项目学校直接和施工方签订合同，中心学校不再参与合同签订。三是已补充完善相关学校合同手续。四是制定《新野县教育体育局工程项目全流程档案管理制度》，发规股工作人员正在排查分包乡镇、学校的合同是否完整规范。五是对于履职尽责不到位，造成合同签订不规范、验收程序不严谨、不按合同履约处罚不到位等问题，建议局党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内部问责。

12.关于“项目竣工验收程序不规范，与招标要求有差距”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经学校和相关建筑有限公司实地调查核实，竣工验收报告签章处出现的错误日期系笔误。学校和相关建筑有限公司共同写出说明并盖章。二是有关项目的竣工验收报告和工程项目手续已完善。三是发规股工作人员对分包乡镇和学校的项目验收资料已进行补充和完善。
13.关于“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职责，关键条款落实打折扣”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工程项目学校和施工企业双方已签订补充协议；二是今后项目施工时严格按照合同条款约定执行；三是目前暂无影响工期的项目。

14.关于“工程项目质量保证金管理不规范，项目招标要求保障缺失”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严格按照《新野县教育系统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二是相关项目补签《延长质量保证期协议》；工程项目经查阅原始资料核实，未提前支取质保金。

15.关于“工程项目存在未竣工先申报资金”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经查验资料、实地调研、走访相关人员，该项目第三次拨款是依据审计报告办理手续，实际竣工时间早于竣工报告日期，所以项目不存在“未竣工验收先申报资金”问题。相关学校和施工方共同写出说明并盖章。二是按照《新野县教育系统项目建设管理办法》执行，对支付资金程序严加把控。

16.关于“对项目固定资产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相关学校已将教育装备登记在本校的固定资产中。二是今后教育装备采购严格按照合同来分配装备并登记。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66218369；邮政信箱：473500；电子邮箱：xyjtjbgsh@163.com。

中共新野县教育体育局党组

2025年11月21日
